
‧141‧

約，視其為動產抵押、附條件買賣或信託占有，分別載明其應記載之事

項，此在該法第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甚明。孰

為交易之債務人，即依此等契約之記載。至於保證契約，則為第三人與

債權人訂立之從契約，並非要式行為。保證人雖負有保證債務，究僅

為從屬於被保證之債務，其地位與債務人並不相同。該法第三十八條

規定：「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意圖不法之利益，將標的物遷移、出

賣、出質、移轉、抵押或為其他處分，致生損害於債權人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六千元以下之罰金。」法律既明文限制

以債務人為犯罪主體，而未如同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兼將第三人

併列在內，顯係因特定之債務人關係而始成立之罪，保證人自不包括在

內。除其有與債務人共同實施或教唆、幫助之情形，應依刑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以共犯論之外，不得單獨為該罪之犯罪主體。

釋字第二二八號解釋（77.6.17.）

【解釋文】

國家賠償法第十三條規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

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

判決有罪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係針對審判與追訴職務之特性所為

之特別規定，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

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

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據此而有國家賠償之立法，此項立法，自

得就人民請求國家賠償之要件為合理之立法裁量。國家賠償法第二條

第二項前段：「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係國家就公務員之侵

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一般規定。而同法第十三條：「有審判或追

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與審判或追

釋字第二二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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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則係國家

就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特別規

定。

依現行訴訟制度，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其執行職務，基

於審理或偵查所得之證據及其他資料，為事實及法律上之判斷，係依

其心證及自己確信之見解為之。各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就

同一案件所形成之心證或見解，難免彼此有所不同，倘有心證或見解

上之差誤，訴訟制度本身已有糾正機能。關於刑事案件，復有冤獄賠償

制度，予以賠償。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以實現公平正

義，上述難於避免之差誤，在合理範圍內，應予容忍。不宜任由當事人

逕行指為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而請求國家賠償。唯其如此，執

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方能無須瞻顧，保持超然立場，使審判及

追訴之結果，臻於客觀公正，人民之合法權益，亦賴以確保。至若執行

此等職務之公務員，因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

確定時，則其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事實，已甚明確，非僅心證或

見解上之差誤而己，於此情形，國家自當予以賠償，方符首開憲法規定

之本旨。

按憲法所定平等之原則，並不禁止法律因國家機關功能之差別，而

對國家賠償責任為合理之不同規定。國家賠償法針對審判及追訴職務

之上述特性，而為前開第十三條之特別規定，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

不受外界干擾所必要，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第七條、第十六

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並無牴觸。

釋字第二二九號解釋（77.7.29.）

【解釋文】

一、民事訴訟法規定之訴訟救助制度，乃在使有伸張或防衛權利必要

而無資力支出訴訟費用之人，仍得依法行使其訴訟權。又恐當事人

濫用此項制度，進行無益之訴訟程序，徒增訟累，故於該法第一百




